
工程预算评审报告

粤审〔2025〕132号
莆田市荔城区鼎新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我司接受委托，对荔城区新度镇港西村旧村复垦项目周边排水配套工程的工程量清单及预算价进行评审，根据有关工程造价咨询管理办法和规范程序要求，我司成立了该工程的预算评审小组，主审为洪瑶，协审为冼韶清。经评审，现将工程预算评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荔城区新度镇港西村旧村复垦项目周边排水配套工程
 2.建设单位名称：莆田市荔城区鼎新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3.施工图设计单位名称：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评审范围及依据

1、审核范围包括：河道清淤、排水沟修筑及水泵安装等。

2、福建省水利厅2021年1月13日关于《福建省水利厅关于颁布《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等造价文件的通知》(闽水建设〔2021〕2 号)及相应的《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福建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3、人材机价格：

1）、人工预算单价：技工120元/工日；普工85元/工日。

2）、材料预算价格：参照《福建省建设工程工料机信息网》莆田市2025年7月（下半月）材料综合价格、《2024年福建省建设工程定额相关材料综合价格》（不含税）及市场询价。

4、费率取用　
根据《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补充调整有关内容的通知(闽水建设[2021]2号)的通知进行取费：

（1）、其他直接费：按3.15%计算。
（2）、间接费：土方开挖工程为直接费的10.5％；石方开挖工程为直接费的12.5％；土石填筑工程为直接费的9％；模板工程为直接费的8%；混凝土建筑工程为直接费的12.5％；钢筋制安工程为直接费的6%；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为直接费的10.5%；疏浚工程为直接费的6%；生态景观工程为直接费的8%；其他工程为直接费的6%；管道安装工程按人工费的70%计算；设备安装工程按人工费的55%计算。
（3）、利润率按7%计。

（4）、税金按9%计。

（5）、临时工程摊销费按1.5%计，其他费用摊销按2%计。
（6）、安全生产措施费按一至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施工导流工程、施工交通工程的建安工程量投资之和的2.5%计取。
三、评审重要事项说明

1、水闸项目中，松木桩L=4m梢径180mm工程量计算有误，故核减640元。

四、评审结论
荔城区新度镇港西村旧村复垦项目周边排水配套工程送审预算造价为487309元，审定预算造价为486572元（大写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柒拾贰元整），核减额为737元，核减率为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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